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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  

取得網路傳真之強制處分依據 
最高法院106年台非字第259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某甲開設六合彩簽賭網站，並提供乙電信公司申辦之電話予賭客以網路傳真簽

單下注，檢察官欲取得儲存於乙電信公司內之傳真電子檔案，依最高法院見

解，應依下列何種方式取得，始為合法？ 

(A) 依刑事訴訟法中關於扣押之規定。 

(B)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關於監聽票之規定。 

(C)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關於調取票之規定。 

(D) 目前無法律依據可取得，應待立法者修法。 

答案：A 
 

 

【判決節錄】 

通訊內容在傳遞過程中固為秘密通訊自由所保護之客體，如該通訊內容已處

於接收方之支配範圍，接收方得對此已結束傳遞過程之通訊內容，自行決定留存

或刪除等處理方式，則其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已經結束，換言之，所謂「過去已

結束」之通訊內容，已非秘密通訊自由保護之客體，應僅受一般隱私權即個人資

料自主控制之資訊隱私權所保護。 

從通訊監察之規範體系，通保法第1條立法目的係為保障人民通訊秘密及隱私

權不受非法侵害，並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而制定。依同法第5條第2項規

定「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

該管法院核發。……檢察官受理聲請案件，應於4小時內核復；如案情複雜，得經

檢察長同意延長4小時。法院於接獲檢察官核轉受理聲請案件，應於48小時內核

復。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第5條第4項規定「執行機關應於執行監聽期間

內，每15日至少作成1次以上之報告書，說明監聽行為之進行情形，以及有無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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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監聽之需要。檢察官或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並得隨時命執行機關提出報

告。法官依據經驗法則、論理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不應繼續執行監聽之

情狀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第11條第1項第6款規定通訊監察書應記

載「監察期間」、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5條、第6條之通訊監察期間，每次不

得逾30日，第7條之通訊監察期間，每次不得逾1年；其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應

釋明具體理由，至遲於期間屆滿之2日前，提出聲請」、第13條第2項規定「執行

通訊監察，除經依法處置者外，應維持通訊暢通」、第16條第1項前段規定「執行

機關於監察通訊後，應按月向檢察官、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理國家情報工

作機關首長報告執行情形」等條文，可知通訊監察書於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

察機關或依職權向法院聲請核發，核發通訊監察書具有立即時效性，是分別就檢

察官及法官受理核復時限，並定有通訊監察之期間，自法院核發日起算，且執行

監聽期間內，需定期作成報告，說明有無續行監聽之需要，並注意維持暢通等

情，依此綜合觀察，通訊監察之立法宗旨意在規範預計一定期間內即將發生之通

訊內容，如僅調閱「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並無聲請續行監察、維持通訊暢

通等之需，因而，通訊監察書應係僅對「現時或未來發生」之通訊內容為對象而

實施。 

通保法所規範之通訊監察，重在過程，應限於「現時或未來發生」之通訊內

容，不包含「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偵查機關如欲取得「過去已結束」之通

訊內容，應回歸適用刑事訴訟法，依刑事訴訟法搜索扣押相關規定為之。 

【學說速覽】 

秘密通訊自由所保護者，係保護通訊參與人間之訊息得以不為他人知悉之方

式往來的秘密通訊過程，依照通保法的設計，通訊監察有期間的限制，且要求按

月提出報告，可知通保法是針對「現時」或「未來發生」通訊內容的規範，其所

保障之範圍，不包含「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 

接收方對已結束傳遞過程之通訊內容可留存或刪除，非秘密通訊自由保護之

客體，但「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應仍受一般隱私權即個人資料自主控制之資

訊隱私權所保護，偵查機關如欲取得，應依刑事訴訟法搜索扣押相關規定為之。

因此依法搜索扣押電腦或手機時，不必取得通訊監察書即能檢視這些通訊電磁紀

錄。 

已儲存在電信服務公司設備內之傳真內容為「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非

屬「通信紀錄」，亦非應依通保法聲請通訊監察之「通訊」，得依刑事訴訟法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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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扣押之相關規定取得，或另向法院聲請核發扣押裁定，至於檢察官是否得逕

以命提出或交付命令之函調方式取得，目前實務採否定見解。 

【關鍵字】 

網路傳真、扣押、通訊 

【相關法條】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1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33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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